


泰安市市直退役士兵专项公益性岗位
公开招聘实施方案

为做好市直退役士兵专项公益性岗位报名、选岗、上岗工作，制定方案如下：
一、报名和资格审查
（一）报名范围
符合下列条件的退役士兵参加报名招聘：
1、由市安置部门安排工作后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下岗失业的退役士兵。
2、以政府安排工作方式退役、由市直安置的革命伤残退役士兵、低保家庭士兵和零就业家庭退役士兵。
已办理退休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、现与国有企业、股份制企业、民营企业等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、自动辞去公益性岗位的、被单位解除公益性岗位协议的、受过刑事处罚的、因身体原因不能正常工作的不在报名范围。
(二)报名时间。2019年4月24日至2019年4月30日。 
(三)报名方式。本次招聘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，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请下载“泰安市市直退役士兵公益性岗位报名表”（见附件）， 于4月30日前将填写好的报名表（以本人姓名为文件名）发至邮箱gyg1695@163.com，即为完成报名，本次招聘不接受现场报名。符合报名条件的退役士兵要如实填写个人信息及联系电话、手机。 
（四）报名审核。对网上报名人员情况进行审核，符合报名条件的，做好登记并排出选岗顺序，不符合报名条件的，认真做好解释工作。
二、公开选岗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分批选岗。本次选岗分批次进行，第一批安排革命伤残退役士兵、低保家庭退役士兵、零就业家庭退役士兵和男性年龄50岁（1969年12月31日前出生）以上、女性年龄40岁（1979年12月31日前出生）以上的退役士兵选岗；第二批安排45周岁以上的男性退役士兵和女性退役士兵选岗；第三批安排其余人员选岗。未参加当批次选岗的，参加下批次选岗时排在后面选岗。
（二）选岗顺序。按照革命伤残退役士兵、低保家庭退役士兵、零就业家庭退役士兵及其他退役士兵的类型依次选岗，选岗顺序按照年龄从大到小排列，年龄相同者军龄长的排在前。
（三）选岗证件审核。选岗人员须提供退役证、身份证、失业证，以伤残条件报名选岗的，须提供革命伤残军人证，以低保家庭条件报名选岗的，须提供低保证，以零就业家庭条件报名选岗的，须提供零就业家庭证明。
三、组织上岗
（一）开具上岗介绍信。为选到岗位退役士兵开具上岗介绍信，介绍信开到单位主管部门,退役士兵持上岗介绍信到单位主管部门报到。
（二）转交上岗人员信息名册。将公益性岗位选岗人员信息名册交相关主管部门，主管部门和用人单位根据公益性岗位上岗人员基本情况，做好协议签订、岗位安排和人员管理工作。
四、有关事项
（一）本次招聘通过泰安日报、泰山晚报、泰安市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发布招聘公告及相关通知。
（二）公益性岗位根据各批次选岗人数按比例确定。
（三）公益性岗位在选岗现场张贴公布，各批次具体选岗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
（四）退役士兵专项公益性岗位招聘工作咨询电话：0538-6991695,0538-6992776

附件：《泰安市市直退役士兵公益性岗位报名表》

市退役士兵权益保障工作
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
2019年4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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